
关于修订物业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试行）》《佛山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为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将《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佛发改价〔2019〕4 号）附件《佛山市物业服务级别和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四) 保洁服务-服务内容中的“垃圾收集点”改为“垃圾投放点”，并把一级的“每栋每层设置 1 个垃圾收集点”修订为“按幢设置垃圾投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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